
广内交通 七输斤公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文件 

交办运〔2015) 83号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做好道路客运联网售票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启动首批省域道

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厅运字〔2013) 331 

号）和《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省域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系

统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厅运字〔2014) 81号）有关要求，切实做

好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建设相关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建设目标，

经交通运输部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细化工作目标 

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是提升公众出行信息服务水平、提高 



企业运营组织效率、促进道路客运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各地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建设工作，进一

步细化工作目标和时间节点，加快推进相关工作。要以构建全国

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为总体目标，按照先省内服务、再全国联网

的步骤，有序推进省域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以下简称省级系

统）和部级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以下简称部级系统）建设，实现

部、省两级系统联网运行。要加大政企合作力度，通过市场机制推

进全国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的建设和运营，并完善必要的支持

政策，保障系统的基本公共服务功能。要严把工程建设质量关，严

格按照工程建设指南和相关标准规范开展建设。要逐步实现全面

覆盖，并积极探索实现全部客票资源的实名联网售票，在确保覆盖

二级及以上客运站的基础上，进一步覆盖三级及以上客运站。 

二、实行分类推进 

为确保全国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建设工作的稳步开展，采

用分步骤、分阶段的方式有序推进。 

（2015年年底前完成首批27个省份的省域道路客运联网

售票系统主体工程建设。已申报省级系统建设的27个省级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快建设进度，在2015年年底前完成

省级系统主体工程的建设，包括数据交换管理系统、业务管理系

统、售票服务系统、清分结算系统、客运信息监测系统等，确保省级

系统符合相关标准规范。 

（2015年年底前完成部级系统主体工程建设。要充分发

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组织实施部级系统的开发建设工作，在 



2015年年底前完成部级系统的主体建设，确保部级系统具备与省

级系统对接的基础条件。 

（2016年年底前完成剩余省份的省级系统建设。为确保

部级系统的完整性、统一性，上海、广西、浙江、天津等未申报省级

系统建设工程的省（区、市）要按本通知要求，积极推进省级系统建

设工作，在2015年9月底前启动建设工作，并于2016年年底前完

成省级系统建设。 

（2016年年底前完成全国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建设工

作。按照成熟一个接入一个的原则，逐步推进部、省两级系统的对

接工作。基础条件较好、建设进度较快的省份在2015年内先行将

省级系统接入部级系统，其他省份要在2016年年底前将省级系统

接入部级系统，实现部、省两级系统的全面联网，确保全国道路客

运联网售票系统投入整体运营。 

三、加强技术支持和保障 

为加强技术服务和保障工作，交通运输部委托中国交通通信

信息中心作为全国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建设工作技术支持单

位，承担部级系统建设、省级系统建设技术指导、标准符合性查验

和部、省两级系统对接等工作。请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切实做

好全国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建设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保障工作，

主动加强与有关省份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对各省省级

系统建设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及时解决省级系统建设过程中出现

的技术问题，确保各省省级系统符合相关标准规范，为如期建成全

国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提供技术保障。 



四、建立工作报告制度 

为进一步加快全国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建设工作进度，交

通运输部建立全国道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建设工作信息报告制

度。相关省份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省级系统建设工作全面完成

前，每半年对本省省级系统建设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并分别于每

年的1月15日、7月15日前，将半年的阶段性总结（包括电子版）

报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阶段性总结应当包括本省省级系统

建设工程进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等。 

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确定1名联

络员和1名技术负责人，并将有关人员名单、职务、联系方式于6 

月15日前报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联系电话：010-65293799, 

传真：010一 65292722，邮箱：ysskyc@Jmot. gov. cn)。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道路运输管理局（处）

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部规划司。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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